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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的诉讼进展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(一)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(二)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5年 8 月 21 日 

(三)诉讼受理日期：2025 年 8 月 20日 

(四)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

(五)反诉情况：无 

(六)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

公司收到《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。关于

诉讼受理日期说明：我司从法院传票上无法得知具体诉讼受理日期，

现填写日期为法院传票落款日期。 

二、 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当事人基本信息： 

1、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武汉大能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弘玮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2、被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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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或名称：宜昌丰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建华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公司全资子公司 

（二） 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原告武汉大能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宜昌丰润生物科技

有限公司自 2023 年 10 月 9 日签订一份《蛋白酶采购合同》的框架合

同，合同限定被告方需款到发货，但介于当时双方合作愉快，原告照

顾被告方生产顺畅的目的，且往来账目较好，被告方并未进行盖章及

回传，原告并未进行合同索要。 

自 2023 年 4 月 4 日起至 2024 年 9 月 12 日，双方共计开展业务

26 笔，累计款项人民币 753565 元。2024 年 12 月 4 日支付一笔款项

后，在产品没有质量问题，使用正常，包装没有破损情况下，再未支

付任何款项。截止 2025 年 7月 21 日，经过多次友好交流及款项催收

无果后，目前仍欠款人民币 59375 元。 

（三） 诉讼请求和理由： 

1、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人民币 59375 元,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发

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原告自 2024 年 9 月 12 日起至本案

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; 

2、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 

三、 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(一)诉讼裁判情况 

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9 日收到《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
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如下：被告宜昌丰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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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武汉大能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59375

元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加倍支付迟延履

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642元，由被告宜昌丰润生

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。 

四、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 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

诉讼，避免对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，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二）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未对公司财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三） 公司采取的措施 

公司将依法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，减少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， 

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五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公司所有信息请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

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上的公告为准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（2025）鄂 0528 民

初 1757 号 

丰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年 9 月 30日 


